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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是什么？审美是什么活动？迄今为止，众说纷纭。事实上，作为一种公共经验，“美在

主观上表现为情感”与“审美是以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应是以科学的方法从事实美学研究

的两块坚固的基石。美的本质有三个层面：其一，在存在层面上，美是价值。确切地说，美的客观基础或

所对应的客观存在是价值。其二，在意识层面上，美是情感也即情性的价值意识。作为倾向性神经兴奋

体验的情感是美本身的存在方式即美的本体。其三，在符号层面上，“美”是指称起评价作用（因而对象

化了）的情感的语言符号。而审美则是以情感的对象化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简而言之：审美是情性评

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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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什么？审美是什么活动？这些在常识中虽有些模糊但大致清楚的问题，到了某些理论家

手里，却变成了一团乱麻、一堆迷雾，成了看不清、道不明的一个神秘问题！美真的是那么神秘吗？

在笔者看来，存在是实在的还是神秘的，实际上是我们看待存在的两种相应的眼光（意识方式）对象

化的结果。科学是求实的文化。在科学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之内，科学的有效性已经证明并将不断

证明自己看待存在的求实眼光的可靠性或正确性。在此，笔者试以求实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来看

待和研究美的问题，以求破除各种各样的美学神话，走出各种各样的美学迷魂阵。

科学的基础是人们关于存在的稳定的公共经验；科学的任务是在公共经验的基础上探求事物

存在的本质和活动的规律；科学的基本方法是经验实证和理性概括的方法。以科学的方法研究美

的问题，其基础也只能是人们关于美与审美的公共经验。什么是人们关于美与审美的最普遍、最稳

定的经验呢？在笔者看来，只要不是受不切实际的理论的蒙蔽或有意歪曲事实，大多数乃至绝大多

数人都会承认的关于美与审美的最基本的公共经验有二：其一，美在主观上表现为情感。其二，审

美是一种评价活动；或审美实际上是一种以由事物（的作用）引起的主体的情感对事物的价值作出

评判的活动。笔者认为，“美在主观上表现为情感”与“审美是以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

就是以科学方法从事美学研究的两块坚固的经验基石，也可以说是科学的美学的两个基本公理。

在确定了科学美学的经验基础之后，我们所面临并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情感是什么？价值是

什么？情感与价值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让我们逐个来分析一番。

总结情感心理学的现有研究成果，当今比较全面准确的情感概念可以表述如下：情感是以倾向

性的神经兴奋体验的方式反映刺激与需要之间符合关系的心理功能。所谓倾向性的神经兴奋体

验，即主体的喜怒哀乐、惊惧忧怨等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感受是具有倾向性的，即主体对之具有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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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或迎拒的接受倾向，并表现为对引起情感的事物的相应态度。刺激是事物之于生命体的作用。

如果把生命体的构成分为生理的和心理的两个部分，那么，相应地作用于生命体的刺激也可以分为

生理刺激和心理刺激两种类型。需要是由生命体的生理或心理上的失去平衡的状态引起的生命体

为恢复身心平衡状态而产生的对相关事物（的作用）的接受倾向。生命体的需要也可以分为生理需

要和心理需要两种类型。如果我们把需要的满足看作目的，把满足需要的刺激即事物的作用看作

手段，那么，刺激与需要之间的符合关系就可以转换为手段与目的的符合关系。事实上，手段与目

的的符合关系也就是价值关系，其中，目的是价值的根据，手段是价值的条件。手段的合目的性或

手段之于目的的效用，就是价值概念的最简洁的定义。由上述分析可见，情感与价值具有内在的联

系，这种关系表明了情感是一种反映价值的意识。情感的有无、正负、强弱，实际上是主体对于事物

价值的有无、正负、大小的一种主观评判。当然，价值意识并非只有情感这样一种，此外，还有理性

的价值意识，也就是我们凭理性对事物作出好坏、善恶等判断时的价值意识。笔者认为，情感作为

价值意识与理性的价值意识在人们的评价活动中的地位是相等的。为了揭示情感的价值意识本

质，也为了表述的对称和方便，可以将情感称之为情性的价值意识。

在理清了情感与价值的概念以及两者的关系后，我们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美与情感的关系

如何？美是等于情感，还是情感的一种或部分？如果美是一种情感或部分情感，那么，这一种或这

部分情感（与一般的情感相比较）又有什么特性？

美学史上，从古至今都有人试图对美感或曰审美情感与一般情感或曰非审美情感作出区分。

下面，让我们来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番分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美感是由视听感知活动所产生的情感，不是由非视听感知活动所产生的情

感。这是从古希腊开始至今仍有一定市场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人的各种感官中，能在

一定距离之外感知事物的形象或声音的视听感官是高级感官，而直接与物质质料打交道的嗅觉、味

觉、触觉等感官则是低级感官。在他们看来，只有视听这种高级感官才是审美的感官，而非视听的

低级感官则是没有资格参与审美的非审美的感官。在对感官作出高级与低级的划分后，相应地在

感官感知活动基础上产生的情感，也就有了高级与低级或审美的与非审美的区别。乍看起来，这种

观点似乎很有道理。以感官的视听与非视听性作为相应的（感知活动基础上产生的）情感的审美与

非审美的界线，似乎以一种极为简便的方式解决了一个美学上的重大问题。然而，这种观点真的靠

得住吗？面对这种观点，人们不禁要问：花的美仅仅是视觉所见的花的形式（形状、色泽）所引起的

吗？由嗅觉所感受到的花香，与我们对于花的美感无关吗？视觉失灵而嗅觉正常的人对于花就一

定不能审美了吗？事实是：除非强词夺理，嗅觉感知活动同样是会被我们称之为美的情感的一种来

源。事实上，动植物的气味是最容易引起人强烈的情感反应的；这种情感之强烈，常常迫使我们不

顾观念的束缚而情不自禁地称之为美（感）。关于味觉与美感的关系，我们同样会问：味觉真的与美

感无关吗？由对食物的味觉所引起的情感就一定不能称之为美感吗？普通大众表达饮食经验的

“美食”、“美味”之类的语言用法难道都是错误的吗？作为美学研究之基础的审美经验及其语言表

述，应该是以多数人的为准还是以少数人（比如理论家）的为准呢？对照我们的审美经验，仔细思考

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得出的答案是：味觉感知活动照样是会被我们称之为美的情感的一种来源。触

觉与美感的关系似乎更容易令某些人神经过敏，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触觉在很多情况下都与性有关。

在视性以及相关活动为低级、肮脏乃至邪恶的观念的支配下，以触觉为基础的与性有关的活动所引

起的情感，自然会被当作低级乃至邪恶的情感而被排除在美感之外。但是，由触觉而引起的情感就

一定不是或不能称之为美感吗？在视性欲以及相关活动为自然、合理乃至高尚的人眼里，情况还会

是这样吗？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类能体验到最强烈快感的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投入的（尤其是

儿童的）游戏体验；二是救命与被救命的体验；三是高潮体验（性高潮体验或创造性活动中的高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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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据马斯洛的研究，人在高潮或顶峰体验中，有一种对于世界的感激之心以及对于他人或社会

的回报之心。由此可见，高潮体验本身是一种十分美好的情感。难道因为引起这种情感的原因有

时与性以及触觉有关，它就失去了自身美好的性质，就不配称之为美感吗？显然，关于触觉与美感

的关系，我们根据实际经验所得出的结论是与嗅觉或味觉与美感的关系一样的。

由此可见，以作为情感活动之基础的感知觉及相应的感官是不是视听性的作为区分情感的审

美性与非审美性的标准，是似是而非的，缺乏根据的。说穿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一种先入为主

的偏见来看待情感现象，以符合己见与否而不是以符合人们关于事实的稳定的公共经验与否来对

事物作出判断。这是一种典型的只有同化而没有顺应的片面的思维活动。作为这种观点的基础的

先入为主的偏见，说白了就是将审美视为是无功利的活动或美是无关功利的情感。然而，这种信念

真的可靠吗？在笔者看来，这种信念只是一种错觉或主观愿望。实际上，“功利”不过是“价值”的通

俗名称，功利与价值实质上是一回事，两者是同实异名的关系。人们在使用指称价值概念的语词

时，可以规定某个语词限于指称某种性质类型的价值（如规定以“功利”一词指称物质价值），但无论

如何规定语词的用法，都改变不了语词所指代的概念及其相应事实的实质。物质价值之外的精神

价值照样是一种价值。如果承认情感是一种价值意识，那么，主张某种情感是可以无关价值的，就

等于主张可以有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因之果。然而，这不仅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

的。即使说美是无关物质价值的情感，那也不过是一种主观愿望或是语言用法上的一种主观选择。

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由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所引起的情感有什么质的差异（详细解释请参见后文）。

而在语言的用法上，由物质价值引起的情感与由精神价值引起的情感一样，是既可以被称作美感，

也可以不被称作美感的。总之，情感与作为其基础的感知活动及相应感官，有所谓功利的与非功利

或审美的与非审美的之分的说法，不过是一种错误意识（最多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语言表述。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感是精神的愉快而非生理的快感。这也是一种乍看起来很有道理，并且被

许多不加深思的人轻易接受的观点。然而，情感真的有精神的与生理的之分吗？既然是情感，就必

定是一种心理即精神现象，难道还有一种以生理现象存在的非心理或非精神的情感吗？应该指出，

与情感相应的作为情感的物质基础与行为表达的生理现象是存在的。然而，这种与情感相对应的

生理现象并不是作为心理现象的情感本身，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可见，所谓“生理的快感”不过

是依据某种糊涂意识用语言制造出来的一个虚假概念。也就是说，所谓“生理的快感”不过是一种

语言符号的存在以及相应的糊涂意识的存在，并无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存在。

也许有人会这样解释：生理的快感是指由生理刺激所引起的快感，而精神的愉快是指由心理刺

激所引起的快感。这种解释乍看起来也似乎是言之成理的，然而，这不过是缺乏心理学知识的人对

情感问题所作的一种主观推测。假如人的神经系统有两个情感功能区，这两个功能区分别只接受

生理或心理刺激并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情感，那么，将情感分为生理的与心理的两种就是成立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按照经济高效原则或节省优化原则构成并进化的生物体组织，在正常情况下

不会出现重复或多余的组织。人的神经系统更是一个高度优化的、精巧的结构体，不可能出现功能

相同的两套神经组织。事实上，无论对何种刺激，生命体的神经系统都有一个先将刺激转换为生物

电化学现象，再由生物电化学现象转换为心理现象的过程。经过转换，刺激本身的性质类型已经失

去意义，有意义的是刺激之于生命体的效果。情感这种意识所反映的正是作为刺激效果的价值，而

不是也不会或不能反映刺激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无论由何种性质的刺激引起，只要效果相同，

由此产生的情感的性质就是相同的。举个例子说，人对实际的与想像的饮食或性爱活动的情感体

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其实，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有同因同果、异因异果、异因同果、同因异果这几

种。用因果关系来表达，不同刺激引起相同情感的现象，就是情感活动中的异因同果现象。如果认

为同因必同果、异因必异果，并以原因的异同来确定结果的异同，这实在是对因果关系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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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被满足的需要的性质类型来确定相关情感的性质类型，情况又如何呢？人的生理需要

主要有饮食男女（营养与性爱）、保持体温和休息三种，心理需要主要有安全、社交、受尊重和自我实

现四种。据马斯洛的研究，人的需要是由低到高层级递升的。一般情况下（在非人为控制的情况

下），低一级需要的满足是高一级需要出现的条件［!］（""# $% & ’(）。被满足的需要的高级与低级，是

否就决定着相应的情感的高级与低级呢？应该指出：需要的高级与低级，是人的理性按需要之间的

层级递升关系区分出来的，它反映的只是不同需要出现的相对时间先后这一事实关系，而非不同需

要的被满足所产生的价值之间的地位高低关系。不同需要的被满足所产生的价值之间有绝对、恒

定的地位高低关系吗？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最有价值的也即最能使他产生情感反应的事

物莫过于食物。一个衣食无着的人，是无所谓或不太会看重高层的需要的；此时，高层需要的满足

在他眼里只能是低价值或无价值的。事实证明，价值在主体心目中的地位高低并不取决于被满足

的（按出现的相对时间先后排序的）需要的层次高低。作为价值意识的情感在主体心目中的地位高

低，是与相应的价值地位的高低一致的。也就是说，按出现的相对时间先后排序的需要的层次高

低，同样不能决定相关情感在主体心目中的地位高低。所以，价值与情感在主体心目中的地位高低

都是情境性的，即由主体当时的需要状况而定的。如果以按时序排列的需要的层次高低来区分美

感与一般情感，那么，就会出现同一种情感时而为美感，时而为一般情感的情况。这种情况表明：以

按时序排列的需要的性质类型及层次高低来确定相关情感的性质类型与地位高低，是不可靠的；与

此相应的情感类型的命名，如以美感指称高级需要或精神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情感，以一般情感或

生理快感指称低级需要或生理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情感，也是缺乏根据的。

总之，无论是刺激的性质还是需要的性质，都不能作为区分相关的情感是否美感的根据。所谓

“美感是精神的愉快不是生理的快感”的说法，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子虚乌有的杜撰。

第三种观点认为，美感是由形式所引起的情感，不是由内容所引起的情感［)］（""# *% & *!）。这种

观点的市场很大，以至于在美学领域形成了所谓“形式主义美学”的一大流派。在对这一观点本身

作出分析以前，首先必须理清的是作为这一观点之基础的内容和形式概念。什么是内容？什么是

形式？仅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清楚的。然而，仔细去思考一下这两个词所指代的概念的具体涵义，

问题就大了：原来，内容与形式是一对极为多义的模糊概念。曾有专家清理出形式一词的几十种用

法或涵义，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有十几种。在此，笔者将自己所理解的现代汉语中的内容与形式概念

的主要涵义作一分述。内容：（!）指事物的构成成分，其同义词有元素、质料、材料等；（)）指容器或

包装内部的事物；（+）指符号的意义即所指；（$）指在确定的组织关系中的质料全体；（*）指本质

（同类事物的共性及该类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差异性）。形式：（!）指事物的组织关系即结构；（)）指

外观、现象或包装、容器；（+）指符号的媒介即能指（层面）；（$）指手段———技能、方法等；（*）指活

动程序；（’）指具有确定质料的具体的组织关系；（,）指整体即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体；（(）指本质。

其中，形式的第 ’、第 , 与第 ( 种涵义来自西方哲学，这种用法一般只限于理论界。“美感是由形式

引起的情感不是由内容引起的情感”这一观点中的内容与形式概念，有时是指质料与结构，有时是

指内部组织与外部状貌，有时是指符号的意义与媒介，有时则是指被表达的对象与表达的手法。

在理清了内容与形式概念的涵义后，面临的问题是：内容与审美到底有无关系？也即内容因素

所引起的情感是否也是美感？桑塔耶拿曾经说过：如果帝王的皇冠所用的材料不是真金的，皇冠上

的宝珠也是假的，那么，皇冠的审美效果就会大大降低［+］（"# *)）。可见，事物质料的价值高低会影

响到审美效果，也即内容因素对于美感也有贡献。再如，一座真的石头建筑物与一座具有石头外观

的纸糊的建筑物，其审美效果有无不同？应该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无分析理性参与的纯粹直

觉的审美活动中，人们对真的石头建筑物与纸糊的石头建筑物的审美感受是一样的，因为纯粹直觉

的审美活动仅以对于事物的感性印象为基础，并不考虑事物的真实性对事物价值的影响。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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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材料的性能之于事物的价值具有影响的情况下，在有分析理性参与的审美活动中，人们对形式

（外貌与结构）相同、内容（质料及其性能）不同的事物的审美感受是不一样的。可见，在一定条件

下，内容因素与审美效果是有关的。将由内容或形式的价值所引起的情感分别规定为非审美或审

美的情感，也是没有客观根据的。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由内容或形式因素引起的情感在其本身上是

有质的差异的。实际上，情感作为价值意识是直觉性的，即只反映结果（作为刺激效果的价值）不反

映原因（价值来源）的。所以，从情感的来源（原因）上区分情感本身（结果）的性质，是不适当的。与

此相应的情感类型的命名，实际上是无意义的。内容与形式的另一类重要涵义与人们借助媒介表

达意识的符号活动有关。如果将符号所传达的意识看作内容，将传达意识的媒介看作形式，那么，

符号作品的美到底来自内容还是来自形式，或是既可来自内容又可来自形式？以媒介本身的美感

最为明显的诗歌来说，一首诗的美是否仅仅来自作为媒介的形式———语音及语音的（通常是有节律

的）运动？由诗歌所传达的形象、情感、思想等意识内容成分所引发的情感，难道因为不来自于形式

（声音媒介）就不是美感吗？除非强词夺理，一般读者都会承认，诗歌的美也可以来自内容，甚至在

多数情况下，诗歌的美主要在于内容。因为诗歌毕竟是一种以传达意识内容为目的的符号文化，而

不是用来传达意识的媒介本身。与表达活动有关的内容与形式的另一种含义是表达的对象与表达

的手法。符号作品的审美效果与表现手法有关，这是一种普遍的审美经验。比如一张人物照片，通

过明暗、色彩、清晰度的调节可以取得不同的感受效果。然而，一张人物照片的美仅仅在于这些表

现手法的运用所产生的效果吗？难道人物本身的形象之于照片给人的审美感受就没有影响吗？经

验告诉我们：符号作品的美并不仅仅来自于作为形式的表现手法，也来自于所表现的内容本身。

总之，只要尊重我们的审美经验事实，我们就不会盲目赞同“美在形式”的观点了，尽管说这种

话的人可能是名声显赫的大人物。说穿了，与前两种观点一样，“美在形式”的观点与其说是一种科

学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主观愿望。

由上述分析可见：以上各种关于美与情感的分别或界线的观点，都是缺乏证据的，不可靠的。

我们难以或无法找到一条美与情感的可靠界线的事实提醒我们：美与情感的差异，是否不在情感本

身，即不在意识层面，而是在其他方面？仔细回想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美与一般情感似乎

是有差异的呢？在笔者看来，答案是语言或语言的使用。当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内心体验到的

情感时，我们有时用“美”与“丑”这类词，有时用“愉快”与“不愉快”这类词。可见，表达情感的词汇

有两类。尽管“美”与“快乐”都是指称情感的语言符号，然而，“我很快乐”却不能说成“我很美”，可

见，“美”与“快乐”这两类词的用法是有所不同的。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愉快”与“不愉

快”这类词直接并仅仅指称我们内心体验到的情感。而“美”与“丑”这类词则不仅指称我们内心所

体验到的情感，而且用来表达我们依据内心情感对于引起我们这种情感的事物的评价。在这种用

法中，实际上我们已经无意识地将我们内心的情感投射出去，也即对象化到引起我们这种情感的事

物身上，并且将它当作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总之，作为语言符号的“情感”与“美”，在用法上的

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情感”是指称心理事实的语言符号；相应地，作为概念的情感是一个心

理学概念。而“美”一方面是指称心理事实的语言符号，另一方面又是通过意识指称事物价值的语

言符号；相应地，作为概念的美，一方面是一个与情感兼容的心理学概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

个价值学概念。其二，“情感”作为直接且仅仅指称心理事实（情感体验）的语言符号，没有或无需也

不可能有对象化的用法；而“美”在作为指称事物价值的语言符号时，则有对象化的用法（但在“美”

仅作为指称心理事实的语言符号时，则与“情感”一样，没有对象化的用法。如在“我感到很美”或

“我感到美滋滋的”这类用语中，当主体意在指称当下的心理体验时，则无对象化的用法）。正因为

直接指称情感的一套词汇与通过情感指称价值的一套词汇在用法上既具有差异性，又具有共同性，

而一般人又不会去仔细思考这种异同关系，从而由对作为语言符号的“情”与“美”的用法关系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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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导致了对作为意识的情与美的关系的困惑。

此外，作为语言符号的“美”与“善”的涵义不清，也会影响人们对于作为意识的美的理解。在日

常语言中，“美”与“善”的用法与“美”与“情”一样，是既有分化又有交叉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美”

是指称情感评价的语言符号，如“美貌”、“美景”中的“美”一般是指人们对貌或景的情感评价，而

“善”或“好”等是指称理性评价的语言符号，如“善人”、“善行”中的“善”一般是指人们对于人或行为

的理性评价。如果按科学语言的做法严格规定“美”与“善”的涵义，那么，美与善的关系是不会或不

易搞错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是先规定好语词的标准用法，然后才使用语词的；因而，日

常语言中的语词的涵义往往是含混多样的。如在“美德”和“心灵美”之类的日常语言用法中，“美”

通常是指人们对于事物的理性评价，这时的“美”实际上相当于“善”，是一种惯例性的通假或转借用

法。人们有时将审美理解为理性评价活动或将美理解为理性价值意识，往往就是受了这种语言用

法的误导。可见，作为语言符号的“美”与“善”的用法关系的混乱，也是导致人们美学思想混乱的一

个重要原因。

语言用法上的混乱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是人文学科的普遍现象。美学领域更是深受语言

误用之害的一个重灾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语言的意义问题作一番探讨。

在笔者看来，语言符号是以意识这种特殊的符号为基础的。语言是意识的符号。语言不能绕

过或脱离意识直接指陈客观存在，而只能通过意识即以意识为中介间接地指陈客观存在。语言指

陈客观存在实际上不过是（也只能是）指陈我们关于客观存在的意识。

存在、意识与语言（或符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这样的：

语言
直接
!

指陈
意识（主观存在）

间接
!

指陈
[ ]客观存在

语言的意义是通过语言媒介负载或指陈意识而获得的。换句话说：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媒介

所指陈的意识（对表达者来说）或所引起的意识（对接受者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就不会出现语言；

如果脱离意识或未与意识发生联系，即使存在（可能的语言）媒介，这种媒介也无从获得意义。所

以，作为媒介（即能指层面）的“语言”（声音或图形）与作为意义（即所指层面）的“语言”（实为意识）

是不能相混淆的。语言基本上是一种任意符号。语言的媒介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从发生学上说基本

上是任意的，从实际使用的情况看主要是约定俗成的，但也有个体私自规定的情况，即使用语言的

主体也可以赋予语言媒介以私人性的特殊意义。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既有公共的，又有私人的，

语言的公共意义与私人意义是混合共存的。从语言意义的任意性和私人性方面看，作为语言符号

的“美”，其意义或所指在原则上可以是任意的。如果不考虑意识交流的目的或效果，任何人在原则

上都可以用“美”这个或这类词，指称任何他愿意规定并称之为美的情性意识或非情性意识（如理性

价值意识），乃至非意识（如客观存在或其属性）。所以，仅仅在符号论层面上讨论美学问题，原则上

有无限多解，实际上是无解的，是不能解决美学问题的。在笔者看来，要解决美学问题，就必须在理

清语言与意识和存在的关系的基础上，站在意识论和存在论层面上加以讨论。

如前所述，在意识层面上，美是作为倾向性神经兴奋体验的心理现象即情感；在客观存在层面

上，美是被情感这种意识形式所反映的价值。也就是说，无论在意识还是存在层面上，美与情感都

是一回事。而作为语言符号的“美”与“情感”，实际上不过是我们给同一事实造的两个名词。简而

言之，在指称情性意识时，美与情感是同实异名的关系。当然，这一名称以及用法的分化都是必要

的，即合乎人们在不同的时候出于不同的目的表达与交流意识的需要的；具体而言，我们有时候需

要指称内心体验到的情感，有时候又需要表达我们对于事物的（情性）评价。更深入一步看，作为语

言符号的“美”与“情感”的用法不同，实际上根源于作为意识的情感在意识活动中功能的不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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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情感作为一种心理事实的自我呈现者的时候，我们就以“愉快”、“不愉快”这类直接指陈心理状态

的词来指称它；而当情感作为对事物的评价（意识）时，我们就以“美”、“丑”这类通过情感意识指陈

事物价值的词来指称它。

由此，我们知道：美与情感其实是同一心理事实的不同功能状态，而不是两种不同的事实。美

与情感的这种关系，其实如同用于支撑的拐杖和用于其他用途（如打击）的拐杖的关系。不同用途

的拐杖仍然是同一根拐杖。拐杖并不会因为用途不同而改变自身（在质料、结构方面）的存在状态

与内在性质。情感也不会因为所起作用的不同而改变自身的存在状态与内在性质。从事物的功能

不同推出事物本身的不同是荒谬的；从情感的功能不同推出情感本身（性质）的不同，也是不合逻辑

的。在看清楚美与情感的真实关系后，关于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是用于对事物作出评价因

而对象化了的情感。或简而言之：美是起评价作用的情感。也就是说：美（不过）是情感的评价功能

变体。相对于我们称之为“美”或“丑”的情感的评价功能变体，我们称之为“愉快”、“不愉快”的情感

则是情感的自我呈现本体。

在结束我们的讨论之前，探讨一下一些人热衷于给美与情感划界的原因，对于我们更清楚地认

识美与情感的关系是不无益处的。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对名实关系的误解。名与实的关

系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一对应的。然而，如果以偏概全，那些对语言意义问题未加深思的人们就会产

生一种错觉，即：名实对应。有实必有名，有名必有实；同名必同实，异名必异实。这种简单化的名

实观，是一些人热衷于给美与情感划界的原因之一。

然而，有些人热衷于给美与情感划界的原因并非或并不仅仅出于对名实关系的误解，仔细分析

起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受人的本质观的影响。将人看作万物的灵长是一种相当有市场的人类观。

于是，就有众多的哲人纷纷从各种角度来给人类与其他生物尤其是动物划界，如人是社会的动物，

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会劳动或会使用工具（劳动）的动物，等等。在美与情感之

间划界，实际上是在哲学上给人与动物划界这种行为在美学领域的延伸或表现。给美与情感划界，

就是要在情感这种意识（形式）内部，划分出属于人的部分和属于动物的部分，如所谓精神愉快与生

理快感之类的划分。应该承认，在哲学上给人与动物划界是有必要的。各种关于人与动物的界线

学说虽不免片面，但还是有一定根据的。然而，人与动物的界线一定要或一定能延伸到美学领域

吗？这种延伸是有必要的吗？即使有必要，这种划界是有根据的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而那种即使证据不足也不肯放弃这种划界的行为，实在是人类根深蒂固地想要在动物界保持优越

地位的虚荣心的表现。

综上所述，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结论有如下三点：其一，在存在层次上，美是价值。确切地说，美

的客观基础或所对应的客观存在是价值。其二，在意识层次上，美是情感也即情性的价值意识。作

为倾向性神经兴奋体验的情感是美本身的存在方式即美的本体。其三，在符号（表达）层次上，“美”

是指称起评价作用的情感的语言符号。关于审美活动的本质，可以总结如下：审美是以情感的对象

化方式进行的评价活动，简而言之：审美是情性评价活动。这就是本文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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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 II 周年暨

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 II 周年暨明代文学国际研讨会”于 ,++* 年 *+ 月 ,J 日至 )+ 日

在我校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代表和我校师生共 -+ 多人参加了会议。我校党委书记张浚生教授在开

幕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徐朔方教授“年高德劭，学界共仰”。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规划

处处长杨庆存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章培恒教授、日本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所长铃木阳一

教授等出席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年近八十的徐朔方教授在开幕式上即兴畅谈了他的学术

新论。我校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徐朔方教授是我校中文系资深教授，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元明清文学尤其是在戏曲小说

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他的汤显祖研究奠定了国内外汤显祖研究的基础，《晚明

曲家年谱》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金瓶梅》及古代小说研究独树一帜；他系统论证

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理论和提出的小说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的观点，揭示了中国古典小说

戏曲独特的成长发展历史，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目前，徐先生正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和国家“十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明代文学史》的撰写工作。

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K+ 多篇，内容涉及徐朔方教授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明代文学与明代社会、

明代各体文学的成就及相互关系等方面。大会发言和会议交流分别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李梦生编

审、中国戏曲学院周育德教授、中山大学黄仕忠教授主持。我校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张梦新教授主持

了闭幕式，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作了会议总结。

（古研）

L)*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